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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
召开医疗器械监管工作座谈会

4 月 30 日 ，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召 开
2019 年 医 疗 器 械 监 管 工 作 座 谈 会 ，
重点研讨在基层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及解决办法，并对下一步的工作进
行安排，各县 （市、区） 市场监管
局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押晓红）
鄢陵县调研检查
“五一”假期期间食品安全工作

4 月 30 日，鄢陵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韩宏涛带领该县政府办、应
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消防救援
大队等部门负责人，先后来到该县
鼎兴坊火锅店、鄢陵西站、东宝商
场、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神飞
航天食品有限公司和马栏镇敬老院
等单位，对“五一”假期期间食品
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调研检
查。 （李水献）
建安区市场监管局召开“校园
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动员会

4 月 26 日，建安区市场监管局召
开“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
动员会，传达了 《建安区关于推进

“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加强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实施方案》，并
对该活动的开展提出了要求。

（胡新锋）
建安区市场监管局召开《学校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学习培训会

为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人
员 的 业 务 水 平 ， 确 保 校 园 食 品 安
全，4 月 26 日，建安区市场监管局召
开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
规定》 学习培训会，该局机关股室
股长、监管所所长和业务骨干 50 余
人参加了会议。

（胡新锋）
建安区市场监管局
集中约谈生猪产品经营者

为切实做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工作，4 月 24 日，建安区市场监管局
在鲜之达中原国际农产品物流港约
谈了 20 余家生猪产品经营户，针对
肉品的入市、台账建立、索证索票
和市场经营等情况提出了要求。

（胡新锋）
鄢陵县市场监管局圆满完成
鄢陵县两会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4 月 23 日至 26 日，在鄢陵县两
会召开期间，该县市场监管局积极
采 取 强 化 组 织 领 导 、 驻 点 全 程 监
管、实施集体约谈、全面隐患排查
等措施，圆满完成了鄢陵县两会期
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程龙 李水献）
鄢陵县市场监管局强化
对食品安全大排查行动的督导督查

4 月 27 日，鄢陵县市场监管局全
体干部职工放弃周末休息时间，由
该 局 班 子 成 员 带 队 ， 组 成 督 导 组 ，
对该县 12 个镇的食品流通、餐饮行
业大排查活动进行跟踪问效，进一
步巩固大排查成果，规范食品经营
行为。

（李水献 程龙）
原长葛市食药监局直属中心所
对食品药品经营单位加大监管力度

连日来，原长葛市食药监局直
属中心所执法人员严格对照创卫工
作检查细则和评分标准，对城区范
围内的食品药品经营单位进行“地
毯 式 ” 整 治 排 查 ， 加 强 现 场 指 导 ，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生产经营
单位立即整改。

（张刚）
蒋李集监管所
对辖区餐饮服务单位开展监督检查

为加大对餐饮服务单位的日常
检查力度，有效防范食品安全事故
发生，4 月 17 日，建安区市场监管局
蒋李集监管所对辖区内的餐饮服务
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查。

（胡新锋）

本报讯（记者 张刚 通讯员 押晓
红）戴上美瞳，眼睛立刻变得有神，这让
不少女孩爱上了美瞳隐形眼镜。可是，
你知道吗，没有度数的平光隐形眼镜美
瞳属于三类医疗器械，销售美瞳产品需
要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近日，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为加强对美
瞳产品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美瞳产品
经营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对全
市美瞳产品市场开展了专项检查。

据悉，此次专项检查以眼镜门店及
车站、夜市、商场、学校等周边小商品店
等美瞳产品经营场所为重点区域，重点

检查是否取得经营许可证、是否超范围
经营美瞳产品、经营的美瞳产品是否取
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等相关法定
证明文件，以及购销渠道是否合法、记
录是否健全，是否有过期、淘汰、假冒产
品等问题。若发现有无证经营、经营无
证产品、过期产品等违法行为，市场监
管部门将严厉查处。

市市场监管局医疗器械监管科科
长干恬懿表示，美瞳产品直接接触眼
球，如果配戴不当，极有可能引发眼部
感染、过敏反应，严重者会引起结膜、角
膜损伤，被国家划归在风险级别最高的

三类医疗器械内，被纳入《医疗器械监
督管理条例》监管，未取得该类产品医
疗器械注册证书及相应生产、经营资质
证书的，不得生产和经营该类产品。

干恬懿在此提醒消费者，购买美瞳
产品应到具备相关经营许可资格的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购买，并确认所购产品
已经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切勿贪图
便宜从非正规商家或网上购买未经注
册的产品。另外，配戴美瞳与隐形眼镜
有同样的要求，应认真遵照产品说明书
和眼科医生的指导对镜片进行操作、配
戴、摘取、清洗、消毒和保存。

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美瞳产品市场专项检查
美瞳属于医疗器械，消费者购买要慎重

本报讯（记者 张刚）近日，记者从
市市场监管局获悉，4 月份我市共接收
群众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信息 100 件（受
理 100 件，不受理 0 件），其中，食品类投
诉举报 94 件（占比 94%）、保健食品类投
诉举报 2 件（占比 2%）、药品类投诉举报
2 件（占比 2%）、化妆品类投诉举报 1 件

（占比 1%）、医疗器械类投诉举报 1 件
（占比 1%）。涉嫌违法的已立案 2 件，目
前正在调查中。

其中，市市场监管局稽查支队承办
的投诉举报 1 件、禹州市市场监管局承
办的投诉举报 23 件、长葛市市场监管
局承办的投诉举报 13 件、建安区市场
监管局承办的投诉举报 11 件、鄢陵县
市场监管局承办的投诉举报 10 件、襄
城县市场监管局承办的投诉举报 7 件、

原市食药监局魏都分局承办的投诉举
报 19 件、原市食药监局直属分局承办
的投诉举报 16件。

在 94 件食品类投诉举报中，生产
环节投诉举报 19 件，占比 20%，反映的
主要问题主要是无证生产、超范围添
加、生产的食品中混有异物、违规使用
QS 标识、生产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等；流通环节投诉举报 43 件，
占 比 46%，反 映 的 主 要 问 题 是 无 证 经
营、经营场所有老鼠、经营标签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经营超过保质期
限或腐败变质的食品、经营混有异物或
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等；餐饮环节投诉
举报 32 件，占比 34%，反映的主要问题
是无证经营、卫生条件差、肉类无动检
证明、餐具未清洗干净、经营混有异物

或腐败变质的食品、从业人员无健康
证、餐后出现呕吐腹泻反应等。

在 2 件保健食品类投诉举报中，经
营环节投诉举报 2 件，占比 100%，反映
的主要问题是无证经营、产品无生产日
期。

在 2 件药品类投诉举报中，生产环
节投诉举报 1 件，占比 50%，反映的主要
问题是无证生产；经营环节投诉举报 1
件，占比 50%，反映的主要问题是产品
存在质量问题。

在 1 件化妆品类投诉举报中，经营
环节投诉举报 1 件，占比 100%，反映的
主要问题是产品无中文标识。

在 1 件医疗器械类投诉举报中，经
营环节投诉举报 1 件，占比 100%，反映
的主要问题是产品存在质量问题。

我市4月份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分析报告出炉

药物肝损伤主要有两种机制，即药
物及其中间代谢产物对肝的直接毒性、
个体对药的特异反应。第一种主要与
种类和剂量有关，第二种则主要与体质
有关。生活中，使用以下药物时，尤其
要注意伤肝问题。

何首乌。许多人喜欢服用何首乌，
用来护发、补肾。但何首乌有生熟之
分，熟首乌有补肝肾、益精血、乌发的作
用，而生首乌可治疟疾、润肠通便等。
用其补虚、乌发一定要选炮制后的首
乌，即“制首乌”。自己购买或采集的何
首乌如果未经炮制，擅自使用会对身体
产生一定的毒性，尤其会导致肝损伤和
肠道充血。因此，不建议健康人盲目使
用何首乌。如有疾病，应在医生和药师
的指导下辨证用药。

番泻叶。出现便秘时，许多患者会
自行选择番泻叶来治疗。番泻叶确实
有良好的泻下作用，但更适合急性便
秘，且一般用量为 5—6 克即可。如果
长期过量服用，它在肠道内代谢的蒽酮
类似活性产物，易伤害肝脏。常出现畏
寒喜暖、大便稀溏等症状的脾胃虚寒者
也不宜用番泻叶。另外，许多患者听信
偏方，用大黄煮水来治疗便秘。大黄中
含大黄素等物质，一般人每次 1—5 克
比较适宜，长期滥用也会导致肝损伤。

艾叶。中医认为，艾叶具有温经止
血、散寒调经等作用。有些患者会用艾
叶茶或艾附暖宫丸等中成药来治疗痛
经，但不能长期、大量使用。研究发现，
艾叶中含有的一些挥发油或水溶性物
质，长期服用会对肝脏造成损伤，严重
时甚至出现肝硬化等疾病。患者宜在
经前 3—5 天开始服药，连服 1 周，若症
状仍未缓解，应马上停药就医。

苦参。苦参可以清热燥湿，有些患
者会长期自行服用苦参片，来自行治疗
湿疹与慢性阴道炎。但要注意的是，苦
参片仅适用于湿热蕴蓄下焦所致的阴
道炎与湿疹，擅自服用可能耽误病情，
甚至伤肝。

白果。白果是银杏树的果实，有润
肺、止咳、平喘等功效。有些老年哮喘
患者，会用白果泡茶喝。但未经炮制的
白果核仁中还含有银杏酸、苦杏仁苷等
有毒成分，过量服用易导致腹胀，严重
者甚至会出现肝中毒等问题。一般情
况下，白果炒熟后可将大部分的苦杏仁
苷去除，使毒性降低，所以可将白果剥
壳后泡水 1 小时左右，再加热食用，但
成年人一般一次不要超过 10 粒，儿童
不要超过 5 粒。5 岁以下儿童禁吃，易
出血和身体虚寒者也不宜食用白果。

（赵若涵 整理）

安全用药科普知识

滥用中药易伤肝

本报讯（记者 张刚 通讯员 姚丹
辉）近日，记者从鄢陵县市场监管局获
悉，为确保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整治

“百日行动”工作落到实处，建立校园及
周边食品安全长效机制，该局在前期排
查整治的基础上，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校
园及周边“重拳出击行动”。

认真部署，建立长效监管机制。该
局印发了《鄢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开展校园及周边“重拳出击行动”的通
知》，明确了开展校园及周边“重拳出击
行动”的工作目标、整治范围和对象、主
要任务等。该局要求，各镇监管所要严
格落实监管责任，重拳出击，整治工作
不分节假日、整治对象不分大小，排查
整治情况要形成问题清单台账，确保整
治工作出实效。

重 拳 出 击 ，确 保 整 治 工 作 落 到 实
处。该局领导班子成员组成 2 个督导

组，每个督导组分包 6 个镇，采取不下
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奔现场的

“三不一直”方式，对各镇专项排查整治
情况开展督查，要求督查问题不过夜、
督查整治不走过场；开展全覆盖检查，
各镇监管所对辖区学校食堂及周边餐
饮服务单位、食品流通单位、小摊贩等
开展拉网式监督检查；实行“日报告”制
度，各镇监管所对校园及周边“重拳出
击行动”排查情况进行“日报告”，要求
每天上午 9 时通报前一日检查情况并
进行排名，严格落实监管责任，确保整
治工作落到实处，切实防范食品安全事
故的发生，保障辖区群众食品安全。

截 至 目 前 ，该 局 已 排 查 餐 饮 服 务
单位、食品流通单位 631 家，签订食品
安全承诺书 631 份，查封扣押食品 334.5
公斤，其中，责令改正 145 家、责令停业
5家、取缔小摊贩 5家、立案 3起。

鄢陵县市场监管局

开展校园及周边“重拳出击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刚 通讯员 龚兢
兢）“五一”假期期间，为做好节日期间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襄城县市场监管局
积极采取多项措施，确保群众食品安
全。

强化宣传。为加大食品安全知识
宣传力度，该局结合基层监管所日常巡
查、专项检查等工作，宣传食品安全常
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群众的食品安
全意识。同时，该局执法人员督促食品
经营单位、餐饮服务单位落实安全主体
责任、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切实增强餐
饮服务单位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和责
任意识。

突出重点。该局开展专项检查，重
点检查校园周边、超市、集贸市场、酒店
等场所，坚决取缔无证无照经营户，严
厉打击制售伪劣食品及销售过期、变质
不合格食品等违法行为；重点检查旅游
景区及周边餐饮服务单位是否按照许
可范围从事经营，从业人员是否持有健

康证明，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等原辅料和
索证索票制度是否落实，食品粗加工、
凉菜制作是否规范，餐具是否清洗消毒
等。

集中培训。该局结合襄城县雷洞
村民宿文化节，强化事前指导，对“农家
乐”餐饮服务单位食品从业人员现场进
行食品安全培训，强调严格落实健康管
理、原料采购、加工制作、清洗消毒、食
品留样等制度，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同时，该局邀请国家级厨艺大师深
入基层，在雷洞村培训“农家乐”厨艺，
助力提升该县“农家乐”餐饮水平。

做好应急防控。该局认真做好应急
保障工作，制订应急处理预案，落实领
导带班、监管人员 24 小时值班制度，确
保一旦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能迅速
采取措施、组织力量，及时有效处置。另
外，该局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及时妥善
处理各类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和举报投
诉，全力保障假期期间群众饮食安全。

襄城县市场监管局

切实做好“五一”假期期间
食品安全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刚 通讯员 张百
顺）近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为
切实做好 2019 年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治
理工作，严厉打击农村各类食品违法行
为，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该局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2019 年农村食品安
全专项治理。

据了解，此次专项治理自 4 月中旬
开始至 11 月底结束，治理区域为全市
农村地区及城乡接合部，治理对象为全
市辖区内农村食品生产企业、小作坊、
销售企业、小经营店、餐饮企业、小餐饮
店，各类集中供货单位，农村集中交易
市场、集市、传统古会、物资交流会等场
所加工制售食品的经营户、小摊贩等。
此次专项治理重点查处未取得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证、登记证或备案卡等合法
资质，却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生
产经营条件达不到法律法规规定要求
的；用非食品原料、回收食品作为原料，
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
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
超过保质期食品、食品添加剂的；生产
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特殊用
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生产
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
或标签说明书涉嫌侵权、仿冒等食品、
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货时
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未按
规定建立并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
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食品生产经
营者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或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
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
食品生产经营者有其他食品安全违法
行为的。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专
项治理，努力实现全市广大农村地区食
品生产经营者持有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证、登记证或备案卡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农村食品生产企业依法落实进货查
验记录、生产过程控制、出厂检验记录、
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制
度，小作坊依法登记，严格落实进货查
验记录及销售记录制度等；同时，严厉
打击农村生产经营不合格食品，假冒食
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欺诈、食品商标
侵权等违法违规行为。

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2019年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治理

本报讯（记者 张刚 通讯员 王延峰
牛宇杰）校园安全，事关千万家庭的幸
福安宁，事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我省
将 2019 年确定为“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
年”，要求将校园安全工作纳入公共安
全 体 系 ，加 大 对 中 小 学 校 周 边 交 通 秩
序、食品安全、黑网吧等的清理整顿力
度，加强对高校周边城中村、钟点房、出
租屋等治安乱点和非法、违禁出版物的
排查整治，实现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的
有机融合。

按照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
全省“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的
相关要求，我市迅速行动，率先落实。5
月 7 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对
鄢陵县一高、鄢陵县二高、鄢陵县直幼

儿园等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情况及学校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情况进行现场
调研督导。

在调研过程中，市市场监管局调
研员吕庆华针对学校在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要
制 定 学 校 落 实 食 品 安 全 主 体 责 任 清
单，强化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
实校长 （园长） 负责制，设立学校食
品安全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健
全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学校对校
园食品安全要每周开展一次自查；基
层 监 管 人 员 要 认 真 履 行 监 督 检 查 职
责，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实行
台账管理，挂账督办、跟踪问效，以

“钉钉子”精神盯紧不放、一抓到底，

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监管措施不
落 实 不 放 过 、 长 效 机 制 不 建 立 不 放
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严格管控原
料采购、加工制作、清洗消毒和食品
留样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校领导陪
餐制度，加强学校食堂从业人员食品
安全知识培训和考核，督促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食堂从业人员安
装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学习培
训及考核系统 App，定期或不定期对学
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开展食品知识抽
查考核，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食品安
全素养，提升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据悉，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及周边食
品安全监管，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印发
了《关于推进“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

活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根据《方案》要
求，此次活动的工作目标是通过开展全
市“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全面
规范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管理，全面排
查全市各类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风险
隐患，全面清理中小学校及周边“辣条”
等“五毛”食品，严厉打击危害青少年身
体健康的食品经营违法行为，进一步净
化校园及周边食品消费环境，确保不发
生 食 物 中 毒 事 件 ；全 市 学 校 食 堂 实 施

“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完成率在 90%
以上，建立健全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长
效机制，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状况得到
根本性改善。

吕庆华介绍，我市“校园及周边安

全建设年”活动从 4 月开始，至 2020 年 3
月底结束；分 4 个阶段进行，即动员部署
阶段（2019 年 4 月）、深入排查阶段（2019
年 5 月—6 月）、集中整改阶段（2019 年 7
月—2020 年 1 月）、建章立制阶段（2020
年 2 月—3 月）；主要工作措施包括全面
贯彻落实《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
理规定》，深入开展全市校园及周边食
品安全整治“百日行动”，组织开展春、
秋季开学等重点时段专项检查，深入推
进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建
设，全面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
育，严厉打击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违法
行为，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双随
机、一公开”督导检查。

全面落实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我市积极推进“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

5月1日，魏都区副
区长程东升（左二）深入
曹魏古城景区督导检查
节日期间食品安全工
作。程东升重点对曹魏
古城景区部分餐饮门店
的“明厨亮灶”、索证索
票、进货查验、消毒台账
记录等落实情况进行了
现场检查，对发现的问题
要求立即整改。据悉，

“五一”假期期间，原市食
药监局魏都分局积极采
取多项措施，全力保障旅
游景区食品安全。

张刚 胡潇潇 摄


